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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如 Gmail给 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

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委员会动议  
谴责中共强摘器官  

美国前智库研究员葛特曼（Ethan 
Gutmann）先生应邀出席作证。 

诺托医生证实，自从一九九九年

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呈指数增

长，从每年几百例移植发展到二零零

四年的数千例，移植中心也大量增

加。来自海外的医疗旅行大量涌现。

中国医院通过互联网做器官移植广

告，并保证病人数周内即可得到器

官，并可提前预约。有些医院的广告

甚至大胆地说，移植结果超凡，因为

在摘取器官前，他们能在活体上做测

试。 

他说，器官移植因此在中国成了

能赚大钱的买卖。中国并没有有效、

正规的器官捐赠系统，二零一零年卫

生部长黄洁夫称，中国的器官 90%来

【明慧网】据加拿大国会记录

显示，在总理哈珀访华期间，加拿

大国会国际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动

议，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

官。动议是在听取了大卫•麦塔

斯、大卫•乔高、葛特曼和医生反

活摘器官协会两次关于中共强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后作出的。 

国会动议谴责中共强摘器官 

动议表示：“对在中国活摘良

心犯、宗教团体和少数族裔成员器

官用于移植的可信的指控深表关

注；对系统的、国家批准的活摘良

心犯、宗教团体和少数族裔成员器

官的持续、可信的报告深表关注，

谴责并要求立即停止未经同意就从

活着或死亡的供体身上摘取器

官。” 

动议基于国会听证会  

继二零一三年二月五日的听证

会后，隶属于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

会的国际人权委员会于二零一四年

十月二十一日再度在渥太华国会大

厦 C237 举行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两位证

人——医生反活摘器官协会发言人

戴蒙•诺托（Damon Noto）医生和

自死刑犯。但每年死刑犯人数是

2,000～5,000，但是，每年的移

植器官数量逾万。另外，因为健

康等原因，不是所有的死刑犯的

器官都能够用于移植。一种可能

是，中国存在另外一个随叫随到

的器官源。许多证据显示，这些

移植手术使用的是以法轮功学员

为主的器官。 

诺托医生说，中国劳教所关

押的人员中，最大比例的人员是

法轮功学员。监狱系统、劳教所

和医院发生的器官移植由军队控

制，患者到中国做手术的全过程

都是保密的。因为对法轮功的残

酷打压和仇恨宣传，他们在中国

是最弱势的群体。 

诺托医生在证词中说：“所

有的证据都指向（在中国）使用

良心犯，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

员，作为器官的主要来源。” 

近日，加拿大政府官员向被

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在加

拿大的亲属表示，哈珀总理访华

时曾向中共领导人要求释放他们

修炼法轮功的亲人。◇ 

截至 2014 年 12 月 9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86 亿。 

 

 在莫斯科武术节传播法轮功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五日，在一年一度的俄罗斯莫斯科

武术节上，莫斯科法轮功学员给在

场的武术爱好者们带来了法轮大法

的美好，并传播法轮功真相。 
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五套

功法，现场台上台下都融入到了炼

功音乐的美好祥和中。法轮功学员

们还带来了中国传统的舞狮和腰鼓

表演。 
武术节褒奖莫斯科法轮功学员的 
奖杯和奖状 

在真相展台上的叠纸莲花活

动，很多小朋友都热心的边学边

听着法轮功学员讲述着真相。 
武术节活动后，主办方很受

感动， 
褒奖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奖杯

和奖状，以示感谢，并希望法轮

功学员能参加下一届莫斯科武术

节。◇ 
 



荒谬可笑的“公诉” 有理有据的辩护

 
 
 
 

   河南真相             第 36 期                2014 年 12 月 10 日            第 2 版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001-
702-248-0599 *  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车主和公安人员的对话记录：问：

你发现你车上有宣传页吗？答：发

现了，我没看就扔了；问：你发现

其他车上有宣传页吗？答：天太黑

了，没看见。另一车主说：我开车

时发现有法轮功宣传就扔了。“公

诉人”韩秀红还说还有两辆车没找

到也没拍照。 
王律师指出：以上证据恰恰不

能证明车主所见与我的当事人的行

为有必然联系，他们并没有证明自

己亲眼见到我的当事人发放资料。

况且即使我的当事人在发放资料，

以上证据也与本案毫无关联，这就

象我们看到的楼盘和各种广告的宣

传单一样，没有人会认为发楼盘宣

传页的人也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

施吧？！ 
王律师声音洪亮的把无罪辩护

词读完后，“公诉人”韩秀红提出

她有异议，什么异议呢？“公诉

人”韩秀红当庭说法轮功是×教是

众所周知的，韩秀红还抛出中共栽

赃法轮功的所谓一千四百例、自焚

等谎言，并说：这难道还没有破坏

法律实施吗？王律师辩护说：我国

明确规定的十四种邪教中没有法轮

功，中共中央办公厅确定的七种邪

教和公安部确定的七种邪教，都没

有法轮功，特别是前段山东招远全

能神事件后，各大媒体都有十四种

邪教的报道，在庭的每个人都有手

机可以上网搜索，即可看到。（编

注：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

的邪教。中共邪教并没有资格评判

什么是邪教。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

的法律法规，迫害法轮功也是违法

的。） 
王律师还严正指出：是不是邪

教，既不是公诉人、法院，也不是

你我有权利去说的，国家有规定，

大家可以去看！还有你说了这么

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出我的

当事人是怎样利用邪教组织的？他

的组织在哪里？有哪些成员？这个

组织地点在国外还是国内？我的当

事人是这个组织的什么职位？组

织是怎样获取的经费？王律师

说：你刚才用了一句反问句问

我：这难道还没有破坏法律实施

吗？这句话应该我问公诉人才

对：这难道破坏了法律的实施了

吗？如果自焚破坏了法律的实

施，那么我国每年那么多自杀的

人不都犯了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

了吗？（编注：所谓的自焚和自

杀，都是中共炮制的谎言，对法

轮功栽赃陷害。）到目前为止，

公诉人宣读的这些，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的当事人破坏了法律实

施？又破坏了哪部法律的实施？

对社会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王律师最后说，面对皇帝的

新装，每一个人都不能沉默，我

们需要的是说真话的勇气；面对

邪恶，如果保持沉默，纵容邪恶

宣判善良之人有罪，不仅违背法

律，更有愧于我们的良心，保持

沉默就等于助纣为虐。今天是十

二月四日，是我国第一个宪法

日，在这样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

日子里，希望大家能尊重宪法，

对我的当事人无罪释放。 
非法庭审十点半左右结束，

整个过程中，面对公诉人呈出的

所谓“证据”，王律师一一回

应，公诉人哑口无言。 
在此再次奉劝鹤壁淇滨区法

院的审判长常伟、审判员朱晨

曦、王曾贤，及参与迫害的鹤壁

610、公检法司法人员，望你们

静下心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

是什么，明辨善恶，悬崖勒马，

不要再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

的好人，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

未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迫

害法轮功的高官周永康、薄熙

来、谷开来、王立军等等都已遭

恶报，如不迷途知返，不久的将

来，你们就会站在被告人的位

置，接受法律和正义的审判！ 
 

【明慧网】河南鹤壁市淇滨区法

院于十二月四日上午九点在第五审判

庭，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马建军。 
法轮功学员马建军当庭自我辩护

和陈述，讲述自己为了祛病健身而走

入法轮功并取得了很好健身效果的过

程，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

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人处事要真

诚、善良、宽容、忍让的事实，并当

庭质问法官和公诉人：“法轮功是以

‘真善忍’为修炼准则修身养性的功

法，如果要说这也是邪的话，我不知

道还有什么是正的呢？公诉人以所谓

的‘组织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的罪名起诉我，是在诬陷迫害

我！我没有组织，我就是一个信仰法

轮功的人，我是无罪的，请当庭释

放。” 
鹤壁淇滨区检察院所谓“公诉

人”韩秀红以刑法第 300 条“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编注：法轮

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

以一些所谓的“书、物”为“罪证”

构陷马建军，来自北京的王雅军律师

从“信仰自由”等角度，全面、有

理、有据的指出了  “公诉”的非法

性。 
王律师指出：“‘公诉方’提出

的一些法轮功书籍资料是所谓的物证

与本案无关联性，宪法规定公民有信

仰自由，书籍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信

仰法轮功，并不能证明他有罪。根据

《宪法》规定，我的当事人有信仰的

自由，也有传播信仰的自由。” 
“公诉人”韩秀红提出一九九九

年国家已明确取缔法轮功，而王律师

则指出：一九九九年民政部取缔的是

“法轮大法研究会”这个组织（编

注：民政部的举动完全是非法的），

而不是法轮功个人的信仰，所以现在

法轮功根本就没有组织了，信仰是思

想范畴的事，我的当事人也没有强制

别人信仰法轮功，也没有什么危害，

跟组织没有关系。 
“公诉人”韩秀红指出：有两位

车主指证马建军散发资料。并宣读了


